
附件三 

後備軍人轉任各機關學校工友提支餉級標準表 

      

士官長 上士 中士 下士 士兵 備考 

普 通 工 友 

提 支 級 數 
7 6 5 4 3 

退伍軍官比照士
官長標準提支餉
級。 

技 術 工 友 

提 支 級 數 
6 5 4 3 2 

註： 

一、後備軍人係指常備軍官及常備士官依法退伍者；或志願在營服役之預備

軍官、預備士官及士兵依法退伍者；或作戰或因公負傷依法離營者。 

二、餉級提支應依原任軍階及所派職務，在本表所定提支級數範圍內，按年

核計提支餉級。 

三、餉級提支以持有退伍令為準，但下列人員得比照本標準提支。 

(一) 假退役及支領退休俸或生活補助費人員。 

(二) 除役及停役人員，持有國防部或陸、海、空軍、聯勤、後備各總（司

令）部發給之除役或停役令，並蓋有「榮民證已發」戳記者。 

四、士官兵持有任職令或離職證書暨軍中文職人員持有資遣令，但無退伍證

者，均不予提支餉級。 

五、提支餉級者應自申請之日起算，並以一次為限，其已提支者，由服務機

關學校於退伍令背面加蓋「已提支餉級」戳記。 

六、後備軍人轉任各機關學校工友者，於改任公務人員時仍依照「後備軍人

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」相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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